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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６

日

３

、股票简称：华阳国际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９４９

５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９

，

６０３．００００

万股

６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４

，

９０３．００００

万股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８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次发行前股东对所持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一节 重

要声明与提示”的相关内容。

９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前相关股东作出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详见本上市公告书 “第

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的相关内容。

１０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本次发行的

４

，

９０３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１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单位：万股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持股数 持股比例 可上市交易日期

公开

发行

前已

发行

股份

唐崇武

５

，

１９０．３０ ２６．４８％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

徐华芳

２

，

７８１．００ １４．１９％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

华阳旭日

１

，

８００．００ ９．１８％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华阳中天

１

，

５８０．００ ８．０６％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金石灏汭

７５０．００ ３．８３％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赢悦投资

７１５．００ ３．６５％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２

日

田晓秋

３５５．００ １．８１％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薛升伟

２４２．００ １．２３％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汪莉

２１０．００ １．０７％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邹展宇

１８８．００ ０．９６％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袁源

１５０．００ ０．７７％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９．００ ０．７６％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江泓

１０９．００ ０．５６％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朱行福

１００．００ ０．５１％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龙玉峰

８０．００ ０．４１％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张琳

５０．００ ０．２６％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伍洋

４４．００ ０．２２％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陈静

４０．００ ０．２０％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萍乡市勤道汇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４０．００ ０．２０％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深圳市勤道聚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４０．００ ０．２０％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３０ ０．０９％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张胜海

１０．００ ０．０５％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深圳市晟大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０．０５％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施叶楠

９．７０ ０．０５％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肖建奇

８．４０ ０．０４％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武汉高飞上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７．５０ ０．０４％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刘剑

４．５０ ０．０２％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王伟

３．５０ ０．０２％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方小丽

２．５０ ０．０１％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中惠融通金融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２．１０ ０．０１％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林奕浩

１．５０ ０．０１％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江霞

１．４０ ０．０１％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翟仁龙

１．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李芳

０．８０ 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关天战

０．６０ 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赵后银

０．５０ 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张一鹏

０．５０ 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珠海市诚隆飞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０．５０ 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郑昌辉

０．４０ 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但承龙

０．４０ 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王黎清

０．４０ 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侯进一

０．４０ 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江广超

０．３０ 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徐晗

０．３０ 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刘风华

０．２０ 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姚继红

０．１０ 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唐文华

０．１０ 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卞广洲

０．１０ 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徐浩

０．１０ 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刘浏浏

０．１０ 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郭旷

０．１０ 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陈裕芬

０．１０ 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谷星

０．１０ 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深圳金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０．１０ 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荆明

０．１０ 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小计

１４

，

７００．００ ７４．９９％ －

首次

公开

发行

股份

网下询价发行的股份

４９０．３０ ２．５０％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６

日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４

，

４１２．７０ ２２．５１％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６

日

小计

４

，

９０３．００ ２５．０１％ －

合计

１９

，

６０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１２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３

、上市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ＣＡＰＯ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１４

，

７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唐崇武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

９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保税区市花路盈福高科技厂房四层

Ｂ

厂房

经营范围：

工程设计及咨询；工程监理；项目管理；工程总承包及所需设备材料的采购和销售；兴

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经营进出口业务。（以上内容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主营业务：

建筑设计和研发及其延伸业务，目前主要包括建筑设计、造价咨询、工程总承包、全过

程工程咨询等业务

所属行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 “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下的 “专业技术服务业”（

Ｍ７４

）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８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７３９１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７１２３１１

电子邮箱：

ｈｙｇｊ＠ｃａｐｏｌ．ｃｎ

董事会秘书： 徐清平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持有公司股份的

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如

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职起止日期

１

唐崇武 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至今

２

邹展宇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今

３

袁源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今

４

徐清平 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至今

５

龙玉峰 董事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至今

６

仲德崑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至今

７

陈登坤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至今

８

王茂祺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至今

９

孟庆林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今

１０

江泓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今

１１

庄少秋 监事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至今

１２

缪晴天 监事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至今

１３

田晓秋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至今

１４

薛升伟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至今

１５

唐志华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至今

１６

张琳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至今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

１

、直接持股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及其近亲属直接持有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姓名 职位 直接持股数（万股） 直接持股比例

唐崇武 董事长、总经理

５

，

１９０．３０ ２６．４８％

徐华芳 无

２

，

７８１．００ １４．１９％

邹展宇 董事、副总经理

１８８．００ ０．９６％

袁源 董事、副总经理

１５０．００ ０．７７％

龙玉峰 董事

８０．００ ０．４１％

江泓 监事会主席

１０９．００ ０．５６％

田晓秋 副总经理

３５５．００ １．８１％

薛升伟 副总经理

２４２．００ １．２３％

张琳 副总经理

５０．００ ０．２６％

朱行福 核心技术人员

１００．００ ０．５１％

注：徐华芳为唐崇武岳母

２

、间接持股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通过华阳旭日和华阳

中天两个员工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前述人

员具体间接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在华阳旭日所持

财产份额

在华阳中天所持

财产份额

间接持股数

（万股）

间接持股比例

唐崇武 董事长、总经理

４５．２５％ ３７．１５％ １

，

４０１．５０ ７．１５％

邹展宇 董事、副总经理

－ １１．９０％ １８８．００ ０．９６％

袁源 董事、副总经理

－ ９．４９％ １５０．００ ０．７７％

徐清平

董事、董事会秘书、

财务总监

－ ３．８０％ ６０．００ ０．３１％

龙玉峰 董事

－ ４．４３％ ７０．００ ０．３６％

江泓 监事会主席

７．１１％ － １２８．００ ０．６５％

庄少秋 监事

－ ０．５１％ ８．００ ０．０４％

田晓秋 副总经理

１７．００％ － ３０６．００ １．５６％

薛升伟 副总经理

７．８３％ － １４１．００ ０．７２％

唐志华 副总经理

２．２２％ － ４０．００ ０．２０％

张琳 副总经理

－ ９．４９％ １５０．００ ０．７７％

朱行福 核心技术人员

－ ６．７７％ １０７．００ ０．５５％

关健斌 核心技术人员

２．２２％ － ４０．００ ０．２０％

符润红 核心技术人员

２．２２％ － ４０．００ ０．２０％

吕柱 核心技术人员

－ １．９０％ ３０．００ ０．１５％

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唐崇武直接持有

５

，

１９０．３０

万股公司股份，占公

司股份总额的

３５．３１％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同时通过华阳旭日和华阳中天两个

员工持股平台控制了公司

２２．９９％

股份的表决权。 此外， 徐华芳为唐崇武的岳

母，直接持有

２

，

７８１．００

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１８．９２％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徐华芳与唐崇武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徐华芳承诺在经营管理和决策中与

唐崇武保持一致意见。 因此，唐崇武合计控制了公司

７７．２２％

股份的表决权，为

公司的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

唐崇武，男，

１９６７

年

７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３１０１０４１９６７０７１６＊＊＊＊

。

徐华芳，女，

１９３７

年

２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１３０４０２１９３７０２２６＊＊＊＊

。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除华阳国际外，唐崇武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如

下：

序号 企业名称 关联关系

１

深圳市华阳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唐崇武持股

１００％

２

华阳国际（香港）工程设计集团有限

公司

唐崇武持股

５０％

，正在办理注销手续，拟进行注销公示

３

深圳市华阳旭日资产管理企业 （有

限合伙）

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唐崇武直接持有

１５．６４％

的财产份额，

通过华阳资管持有

２９．６１％

的财产份额并担任普通合伙人

４

深圳市华阳中天资产管理企业 （有

限合伙）

公司员工持股平台， 唐崇武直接持有

７．３４％

的财产份额，

通过华阳资管持有

２９．８１％

的财产份额并担任普通合伙人

四、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发行结束后上市前公司的股东总数为

９２

，

８２０

名，其中，前十名股东持

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发行后股份比例

１

唐崇武

５

，

１９０．３０ ２６．４８％

２

徐华芳

２

，

７８１．００ １４．１９％

３

华阳旭日

１

，

８００．００ ９．１８％

４

华阳中天

１

，

５８０．００ ８．０６％

５

金石灏汭

７５０．００ ３．８３％

６

赢悦投资

７１５．００ ３．６５％

７

田晓秋

３５５．００ １．８１％

８

薛升伟

２４２．００ １．２３％

９

汪莉

２１０．００ １．０７％

１０

邹展宇

１８８．００ ０．９６％

总计

１３

，

８１１．３０ ７０．４６％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公司本次发行总股数为

４

，

９０３

万股，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

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０．５１

元

／

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２２．９９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７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

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９

，

４１８

，

０００

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９

，

６１２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５１

元

／

股。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２

，

７０６

，

７７０．００

万股， 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数

量为

１１

，

７８２

，

６３７．７５

万股。 根据《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

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００７．８７１５８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

，

９０３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４４

，

１２７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发行

最终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０．０１８１１３８４％

，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７４５０８６７１％

。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数量为

１１３

，

５４９

股，包销比例为

０．２３％

。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１

，

５３０．５３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７

，

１０４．４７

万

元。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９

日对本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致同验字（

２０１９

）第

３５０ＺＡ０００６

号《验资报告》。

五、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４

，

４２６．０６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内容 不含税金额（万元）

承销及保荐费用

３

，

０００．００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６４９．０６

律师费用

２３１．１３

发行手续费用、印刷费及其他费用

４８２．０８

信息披露费用

６３．７９

合计

４

，

４２６．０６

每股发行费用

０．９０

元

／

股。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数）

六、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共募集资金为

５１

，

５３０．５３

万元，扣除本公司需承担的发

行费用

４

，

４２６．０６

万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７

，

１０４．４７

万元。

七、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４．９４

元 （按本次发行后净资产与股本总数之比

计算；股本总额按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净资产按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股东净资产和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净额

之和计算）。

八、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

０．４５７１

元 （按本公司

２０１７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公司报告期内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及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的财务数据已经致

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在招股说明书中“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

息”中进行了披露。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欲了解相

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内容。

本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已披露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的财务数据， 上述数据

未经审计，但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并出具“致同专字

（

２０１８

）第

３５０ＺＡ０３０５

”号《审阅报告》。 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

意。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

分析

／

十、提醒投资者关注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公司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

况”内容。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８

年的营业收入为

７７

，

７１４．６３

万元至

９１

，

３８７．２５

万元，较

２０１７

年

增长

３１．１２％

至

５４．１９％

； 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为

１０

，

９５０．７４

万元至

１３

，

２０１．６５

万元，较

２０１７

年增长

２２．２１％

至

４７．３３％

。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８

年不存在业绩大幅下降的情况。

上述业绩预计不构成公司对

２０１８

年度的业绩预测及利润承诺。 若实际

经营情况与公司的初步预测发生较大变化， 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披

露。 请广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则，在上市后三

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９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

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具体如

下：

１

、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

营状况正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２

、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

、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

重要合同；

４

、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发行人资金未被关联人非经营

性占用；

５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６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

、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８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９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

、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保荐机构：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２９１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２０１

保荐代表人： 孔少锋、张新

项目协办人： 琚鹏飞

项目经办人： 卢文、王通、翁伟鹏、黄潇、陈皓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已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出具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

华阳国际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华阳

国际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的条件。中信证券愿意推荐华阳

国际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发行人：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2

月

25

日

（上接

A21

版）

证券代码：

0028870

证券简称：绿茵生态 公告编号：

2019-013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滨海新区“双城之间”绿色森林屏障项目中标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年2月22日，天津建设工程信息网（www.tjconstruct.cn）发布了《EPC工程总承

包招标中标结果公示》，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公司

控股子公司天津百绿园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成为“滨海新区“双城之间” 绿色森林屏障项

目”（以下简称“项目” ）的中标人，中标价格为126,362,848元。

一、中标项目的主要情况

1、项目名称：滨海新区“双城之间”绿色森林屏障项目

2、中标单位：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百绿园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3、中标价格：126,362,848元

4、建设单位： 天津滨海高新区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和环境保护局

5、招标代理单位：天津万泽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6、项目建设范围：渤龙湖科技园北部区域，具体四至范围：北至津汉快速联络线、京津

唐高速；南至新杨北公路；西至规划天环；东至市政预留地边界。

7、项目规模：1539亩

8、项目工期：2019年3月2日至2019年5月1日

二、项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本项目中标价格为126,362,848元。 该项目目前处于中标结果公示阶段，若公司能

收到中标通知书，后期签订正式项目合同并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本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

极的影响。

2、公司的资金、技术、人员等能够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履行。

三、风险提示

1、本项目的履行将占用公司一定的资金。

2、该项目目前处于中标结果公示阶段，公司能否获得此次招标的《中标通知书》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

3、项目总金额、具体实施内容等均已正式合同为准。 公司将根据本项目进展情况按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2日

华宸未来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浙江同花顺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参与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华宸未来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同花顺” ）签署的相关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19年2月26日起，同花顺开始代理以下基金的开户、

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定投” ）及转换等业务。 同时，本公司自该日起参加同花顺的费率

优惠活动，详情如下：

一、适用的基金范围

华宸未来稳健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0104）和华宸未来稳健添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6258），以及费率优惠期限内，本公司新增通过同花顺代销的其他基金产

品。

二、费率优惠活动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19年2月26日起，投资者通过同花顺认购、申购、定投上述基金，其认购、申购（含定投）业务享

受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同花顺官方网站公示为准。 原认购费、申购费为固定费用的，不享受优惠，

按固定费用执行。 基金原认购费（用）、申购费率（用）请详见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

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费率优惠期限

以同花顺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址：www.5i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77-3772

2、华宸未来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www.hcmirae.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920-0699

四、重要提示

1、本优惠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含定投）及处于募集期的基金（前端收费模式）手续费，不包

括基金赎回、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2、本次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同花顺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3、本次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同花顺所有。

4、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或招募说

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风险提示：华宸未来基金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宸未来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5日

证券代码：

603887

证券简称：城地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05

上海城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2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嘉定区外冈镇汇富路825号6楼大会议

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6,576,8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039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谢晓东先生主持了会议， 会议的召

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陈伟民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财务总监王琦、总

工程师周玉石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575,740 99.9987 0 0.0000 1,100 0.0013

2、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18年度内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575,740 99.9987 0 0.0000 1,100 0.0013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静、施学敬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

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城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5日

股票代码：

000752

股票简称：西藏发展 公告编号：

2019-022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案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风险提示：

1、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目前累计涉诉金额巨大，若所涉事项涉及上市公司违反

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 且无可行的解决方案或者虽提出解决方案但预计无法在一个月

内解决的，公司股票有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可能，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经公司核查，截止公告日，公

司3个主要银行账户和1个非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 被冻结额度为21,258万元， 实际被冻结金额2.24万

元，公司股票有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可能，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

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2018）川0113民初2099号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

1.基本情况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西藏发展” )于2018年9月18日

收到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关于（2018） 川0113民初2099号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一案的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状等文件。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深圳瞬赐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瞬赐” ）向四川三洲特种钢管有限公司、西藏发展、成都仕远置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仕远置商贸” ）等被告提起的民事诉讼。 2018年10月10日，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该案。公司委派的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到庭参加了诉讼，其余被告均未到庭。法

庭按照审理程序进行了法庭调查、举证、质证和法庭辩论环节。 庭审结束后，法官宣布休庭。 公司委派的

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于2019年1月3日收到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关于（2018）

川0113民初2099号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案的传票，确定重新开庭时间为2019年2月22日上午9:30。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8年9月19日、2018年10月11日、2019年1月4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相关诉讼及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70、2018-076、2019-005）。

2.最新进展情况

2019年2月22日上午，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 公司委派的北京炜衡

（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表公司到庭参加了诉讼，其余被告均未到庭。 法庭就原告方深圳瞬赐补充的

相关证据组织了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 公司坚持认为原告方与被告仕远置商贸不存在真实、

合法的交易关系，公司的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均对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进行了明确规定，公司

没有为涉案的商业承兑汇票进行担保召开过董事会会议，也没有召开过股东大会，公司不应当为商业汇

票的兑付承担保证责任。 原告向法庭出示的公司董事会决议明显系不法份子冒用董事、公司名义出具，

原告存在明显过错，公司不应该承担票据保证责任。

二、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目前涉及诉讼的具体情况如下：

诉讼事项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国投泰康诉西藏

发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号：（2018）京民初字

第32号

（该案件原告已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

2018年06月2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32号公告

2018年06月2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33号公告

2018年06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34号公告

2018年06月2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36号公告

2018年08月3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59号公告

2018年11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100号公告

2018年12月2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112号公告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国投泰康诉西藏

发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号：（2018）京民初字

第33号

2018年06月2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32号公告

2018年06月2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33号公告

2018年06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34号公告

2018年06月2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36号公告

2018年08月3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59号公告

2018年09月0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66号公告

2018年11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8号公告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国投泰康诉西藏发展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号：（2018）京民初字第60

号

2018年08月0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48号公告

2018年08月3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59号公告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吴小蓉诉西藏发展民

间借贷纠纷，案号（2018）川01民初1985号

2018年09月0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65号公告

2018年09月0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67号公告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受理的瞬赐保理诉西藏

发展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案号（2018）川0113民

初2099号

2018年09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70号公告

2018年10月1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76号公告

2019年1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05号公告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至中实业诉西藏发

展借款合同纠纷，案号（2018）浙0103民初4168号

2018年09月2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73号公告

2018年11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8号公告

2018年11月2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100号公告

2018年12月1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108号公告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冠中国际诉西藏发展

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案号（2018）川01民初3724

号

2018年10月2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83号公告

2018年11月2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100号公告

2018年12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109号公告

2019年1月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07号公告

2019年1月1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10号公告

2019年2月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18号公告

成都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汶锦贸易诉西藏发展

借款合同纠纷案，案号（2018）成仲案字第1227号

2018年11月1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5号公告

2018年11月2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9号公告

2018年12月2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109号公告

2019年1月1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14号公告

2019年2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1号公告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阿拉丁控股集团诉西

藏发展民间借贷纠纷，案号（2018）浙01民初3924

号

2018年9月2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71号公告

2018年11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7号公告

2018年12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106号公告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永登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诉西藏发展票据追索权纠纷， 案号

（2018）川01民初5373号

2019年1月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08号公告

2019年2月2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0号公告

2019年2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1号公告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李

敏诉西藏发展决议撤销纠纷，案号（2019）藏0103

民初93号

2019年1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04号公告

2019年1月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06号公告

2019年1月1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11号公告

2019年1月1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13号公告

2019年1月2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15号公告

2019年2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19号公告

除此之外，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将进一步核查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

项，经核实确认后若存在应披露的诉讼事项，公司将及时进行披露。

三、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目前累计涉诉金额巨大，若所涉事项涉及上市公司违反

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且无可行的解决

方案或者虽提出解决方案但预计无法在一个月内解决的，公司股票有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可能，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经公司核查，截止公告日，公司3个主要银行账户和1个非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被

冻结额度为21,258万元，实际被冻结金额2.24万元，公司股票有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可能，敬请投资

者注意风险。

2、经公司核查，截止公告日，公司持有的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西藏银河商贸有限公司、苏州华信

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四川恒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诚善达（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

权状态为冻结。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

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其他情况说明

鉴于本案件涉及“上市公司出具的董事会决议”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从未收到任何人提交

的关于提议召集召开审议上述担保事项的文件，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也从未发出审议上述担保事项的董

事会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经核查档案无关于上述“董事会决议” 的任何材料。但上述“董事会决

议” 上有届时的五位董事签名，经核实，部分董事承诺从未参与过上述于“2017年8月31日召开的董事会

且从未签署过此次董事会决议” ，上述“董事会决议”签字情况尚有待进一步核实。鉴于大股东西藏天易

隆兴投资有限公司目前正处于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期间，相关事项还在继续核查中，如有最新进展，公

司将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五、备查文件

1、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关于公司涉及的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案件的开庭审理情况说

明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4日

关于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增加

沈阳麟龙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并新增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根据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沈阳麟龙投资

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麟龙” ）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19年2月26日起，本

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新增麟龙为销售机构，并在麟龙新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财通资管消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005682）

财通资管鑫逸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市场基金 （A类：004888，C类：

004889）

二、重要提示:

1、投资者在麟龙办理上述基金申购、定期定额投资等基金投资事务，参加

麟龙的费率优惠活动，具体办理规则、程序及折扣费率请遵循麟龙的规定。

2、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敬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www.ctzg.com）的上述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

相关业务公告，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

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三、投资者可通过麟龙和本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有关详情:

1、 沈阳麟龙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20-1166

网址：www.win-stock.com.cn

2、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36

网址：www.ctzg.com

四、风险提示:

1、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基金前

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基金的过往业绩不预示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

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2、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

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

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

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关于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增加

沈阳麟龙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沈阳麟龙投资

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麟龙” ）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19年2月26日起，本

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新增麟龙为销售机构。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财通资管鸿睿12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005684，C类：

005685）

财通资管鸿运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006799，C类：006800）

二、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通过麟龙申购本基金的，可参与该销售机构的费率优惠活动，具体

折扣信息以麟龙的相关公告为准。若原申购费为固定费用的，则按规定的固定

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基金处于封闭期的，自该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

回业务起适用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本基金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麟龙所有，费率优惠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

以麟龙的规定为准。有关费率优惠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麟龙

的有关规定。

三、其他重要提示：

1、投资者在麟龙办理上述申购等基金投资事务的，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

请遵循麟龙的规定。

2、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敬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www.ctzg.com）的上述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

相关业务公告，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

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四、投资者可通过麟龙和本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有关详情:

1、 沈阳麟龙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20-1166

网址：www.win-stock.com.cn

2、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36

网址：www.ctzg.com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

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预示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

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特此公告。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